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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实施机关











上库力街道办事处管理执法分





五日内备案





填写《行政执法当场处罚决定书》





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以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





上库力街道办事处辖区内





办事处管理法律、法规或规章对管辖的具体规定





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不当场收缴罚款事后难以执行





送达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





由案件承办人员填写案件处理审批表，经负责人签字同意，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日内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或者提出听证要求








有听证要求的，制作听证会通知书并组织听证会





记录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





当事人无异议，也不要求听证的








当事人要求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的








由案件承办人填制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并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利








调查取证、制作询问笔录、收集证据





执法人员填制立案审批表，报负责人批准





调查


取证


方法





装订立卷归档以备查





制作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结案报告





当事人拒不履付已经生效的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当场交付当事人并由其签名





出示执法证件当场了解违法事实制作询问笔录收集证据








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并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简易程序





执法人员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案件








一般程序





案件来源





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采用保存措施





办事处管理部门指定法制机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担任听证会主持人





制作听证会报告书呈报本部门负责人审核





当事人证人阅核听证会笔录并签字





当事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做最后陈述





送达当事人送达方式





自收缴罚款后两日


内交至本部门





行政处罚结案程序





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自行履行的城市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及无法执行的





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处罚





当事人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当事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外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适用于一般程序结案的城市管理行政处罚(理)案件





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不处罚的决定不予处罚





应当给予行政处理的制作城管行政案件处理决定书





涉及专业性鉴定的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城管行政案件处罚决定书





对物品或现场勘查





制作勘验笔录





由专业人员或者送专业部门鉴定





当事人或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或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专业人员或者部门制作鉴定意见书





制作询问笔录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





案件需进一步调查的责令调查人员补充调查





违法当事人明确





当事人行为违反有关城管管理规定





案件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范围





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使用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发送的罚款收据





案件事实查清主要证据齐全








领导批转业务部门核查立案条件








当场收缴罚款





行政处罚执行程序





当场交付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留置送达





部门负责人对调查材料和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或者听证会报告进行全面审核





主持人向当事人证人调查人询问





当事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陈述申辩质证   





制作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在举行听证会七日前告知当事人听证会时间地点支持人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隐私外听证会应公开举行





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事实证据及拟予处罚和依据





采取证据登记保存措施





当场收缴罚款的两日内备案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上级部门交办有关部门交办有关部门移送新闻媒介曝光的案件





行政处罚决定程序





行政处罚管辖









